
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沈浑南政办发 (⒛ 16〕 6号

关于印发浑南区促进金融业发展若干政策

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功能区管委会、区政府 (管委会 )有关部门、市直驻区有关单位:

经区政府 (管 委会 )同 意,现将 《浑南区促进金融业发展若

干政策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执行。

叩公孳



浑南区促进金融业发展若干政策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贝刂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浑南区金融发展环境,鼓励金融机构

聚集,加快推进浑南金融示范区建设步伐,依据 《沈阳市加快东

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若干政策措施》(沈政发 〔⒛12〕 61号 )和

《沈阳市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(沈财流 〔⒛14〕

589号 ),制 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金融机构包括:银行、证券公司、保

险公司、期货公司、信托公司、企业集团财务公司、金融租赁公

司等;类金融机构包括:融资性担保公司、小额贷款公司、基金

公司、股权投资机构等;金融中介机构包括:会计、审计、律师、

信用评级、资产评估、投资咨询、精算公估、金融资讯、金融研

究教育和培训机构等与金融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,以及为电子商

务提供服务的支付机构、保险经纪、保险代理、保险公估公司等

机构。

第二章 支持金融机构设立的政策

第三条 对于在浑南区新设立或引进的金融机构、类金融机

构和金融中介机构,在市政府提供的各项补贴的基础上,区政府

将从开办费补贴和办公用房补贴两个方面再给予支持◇

第四条 关于开办费的补贴方式。

(一 )对于新设立或引进的金融机构总部,按注册资本金实



际到位额度的 1%给予一次性开办费补贴,最 高不超过 1000万 元。

(二 )对于新设立或引进的金融机构区域管理总部,按注册

资本金实际到位额度的 1%或年度开办费用的 30%给予一次性补

贴 (以 二者中较高额为准 ),最 高不超过 500万元。

(三 )对于新设立或引进的金融分支机构,根据年度开办费

用的 30%给予一次性补贴,最高不超过 1θ 0万元。

(四 )对于新设立或引进的各类投资基金,按照规模、投资

方向给予资金支持,在市政府提供的补贴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补

贴资金。

1.按基金募集实际到位资金的 0.3%给予基金或基金管理公

司补贴,最高不超过 50万元。

2.浑南区对落户我区的各类基金按照 50/o15%的 比例配比引

导基金,重点支持科技创新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

投资领域的基金。

(五 )对于新设立或引进的各类股权、商品等金融要素市场 ,

根据年度开办费用的 sO%给予一次性补贴,全国性市场最高补贴

1000万元,区域性市场最高补贴 500万元。

(六 )对于新设立或引进的类金融机构,按注册资本金实际

到位额度的 1%给予一次性开办费补贴,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。

对于增资扩股申请科技小贷、科技融资性担保公司,按增加注册

资本金实际到位额度的 1%给予一次性补贴,最高不超过 1000万

元。



(七 )对于新设立或引进的金融中介机构,对其注册提供便

利条件,并对其业务的开展给予支持。对于国际、国内大型金融

中介服务机构设立的分支机构,按年度实际开办费用的 300/o给予

一次性补贴,最高不超过 50万元。

第五条 关于办公用房的补贴方式。

(一 )对于新设立或引进的金融机构总部、区域金融管理总

部,如在浑南区征地建设办公场所,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的 5%,

给予一次性补贴,最高不超过 ⒛00万元;如在浑南区购买办公

用房,按照实际购买面积,给予每平米 800元补贴;如在浑南区

租用办公用房,按每年每平米 300元 给予租房补贴,补贴期限 5

年;如选择区内国资房产,可视具体情况,最长提供 5年免费使

用期限。

(二 )对于新设立或引进的金融分支机构,如在浑南区征地

建设办公场所,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的 5%,给予一次性补贴 ,

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;如在浑南区购买办公用房,按照实际购买

面积,给予每平米 800元补贴,最高不超过 1000万 元;如在浑

南区租用办公用房,按每年每平米 300元给予租房补贴,补贴期

限 2年 ;如选择区内国资房产,可视具体情况,最长提供 2年免

费使用期限。

(三 )对于新设立或引进的金融要素市场,对总投资 5000

万元以上的新建金融要素市场,按不高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的

10%,给予补助或贴I憝 ,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。



(四 )对于新设立或引进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,如

在浑南区征地建设办公场所,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的 5%,给予

一次性补贴,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;如在浑南区购买办公用房 ,

按照实际购买面积,给予每平米 800元补贴;如在浑南区租用办

公用房,按每年每平米 3θ 0元给予租房补贴,补贴期限 2年 ,最

高不超过 50万。

第三章 其他支持政策

第六条针对金融人才发展:对于在我区新设的金融机构总

部、区域金融管理总部和金融机构分行、分公司高管人员,参照

《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才强区若干政策 (试行 )》 执行。

第七条 针对区内企业上市:在市政府给予相关补贴的基础

上,区政府额外给予补贴政策。对在境内外主板、中小企业板、

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总部,给予 100万元补贴;对于经沈阳市金融

主管部门各案后,在 “
新三板

”
完成挂牌的企业,每户最高补助

50万元;在辽宁股权交易中心交易版完成挂牌的股份制企业,

每户最高补助 10万元。

第四章 附 贝刂

第八条 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的企业须在浑南区办理工商注

册,且纳税所在地为浑南区。享受了上述优惠政策的企业,如在

10年 内迁出浑南区,需返还全部补贴资金。

第九条 对同一性质的政策条款,同 一企业或同一项目不可



兼得,按最优政策给予支持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区金融办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腿 区委办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协秘书处、区纪委办,区检察院、区法院

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⒛16年 3月 18日 印发


